
運輸及房屋局昨日公佈，

沙中線紅磡站地盤再多 3 支

被檢測的鋼筋螺絲頭接駁未

完全扭入螺絲帽，即至今鑿

檢10支鋼筋中，有6支不達

標，其中一支的扭入長度

更僅得6.22毫米。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陳帆昨日會見傳媒時表

示，開鑿石屎檢視工作仍在進行

中 ， 有 關 數 量 「 只 是 一 個 開

始」。港鐵則指，現階段僅以少

量螺絲帽的初步抽檢結果而作出

任何結論實言之尚早，但不排除

日後或循法律途徑向禮頓追討未

符合施工所需規格或質量要求的

責任。■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紅磡站再多3鋼筋肥佬
驗10支6不達標「露紋」最嚴重超標近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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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屋

業主：潘樂陶、潘穎欣

僭建物一：水池構築物，尺寸約為
2.5米x4.65米x1.24米（高度）

法律意見：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

決定：檢控潘樂陶

僭建物二：未具體說明

法律意見：無足夠證據支持合理
機會達致定罪

決定：不檢控潘穎欣

4號屋#

業主：鄭若驊（透過公司持有）

僭建物一：天台屋、地下樓層外牆
擴建物、地下車房對出L形玻璃簷
篷、花園覆蓋夾板、小簷篷及遮蔽
屏風

法律意見：現業主在成為有關物
業的登記業主前已建成

僭建物二：地庫

法律意見：僅根據混凝土結構的
現有狀況判斷，不可能評估或估
計地庫的建造日期

僭建物三：地庫其他較小型僭建
物##

法律意見：無法在現有證據中查
明其建造時期

決定：不檢控鄭若驊

#其他更改和改裝均屬《建築物條例》下的豁免工
程

##包括冷氣機支架、混凝土櫃、加設的間牆、玻
璃防護欄障及天線支架

資料來源：刑事檢控專員聲明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刑事檢控專員的決定 事件時序
2017年12月27日
屋宇署接獲傳媒查詢

2018年1月初
律政司司長授權刑事檢控專員處理所有
相關事宜

2018年1月9日
屋宇署人員現場視察並發現多個僭建物

2018年11月23日
屋宇署將調查檔案提交律政司刑事檢控科

2018年11月29日
刑事檢控專員委託資深大律師蔡維邦提
供獨立法律意見

2018年12月19日
刑事檢控專員收到蔡維邦的最終法律意見

資料來源：刑事檢控專員聲明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勞工及福利
局發言人昨日表示，該局及社署已與職業訓練
局管理層接觸，解釋糅合職訓局營辦的展亮技
能發展中心及社署資助的綜合職業訓練中心優
點的加強版服務模式。雙方並已就重置的安排
及擬議的服務模式所達成的共識，相信可為殘
疾人士提供更佳設施及更好服務，為學員和畢
業生提供與時並進的職業訓練服務及優化的就
業支援。職訓局管理層指會全力配合，落實執
行擬議的服務模式。
為配合觀塘「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綜合

發展項目，政府將於2021年第四季收回觀塘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現址用地。同時，政府擬將
展亮中心課程及學生暫遷至九龍塘牛津道1D
號經裝修的空置校舍，並在觀塘用地綜合發展
項目工程完成後，再於觀塘原區重置。政府會
就暫遷安排（包括為有需要的學員提供接駁巴
士服務穿梭港鐵站及臨時校舍）及日後原區重
置的安排與職訓局保持緊密溝通及提供所需支
援。
擬議的綜合職業及技能訓練服務模式旨在裝

備殘疾學員與他們能力相稱的技能，訓練學員
適應工作環境，維持他們的工作動力並幫助畢
業學員在公開市場持續就業。培訓計劃將更能
切合個別學員的需要和能力，並特別加強培訓
後的就業支援。
發言人說：「新的安排包括由職業導師為畢

業生及其僱主/同事在培訓後提供持續最少12
個月的就業支援服務，並按需要為個別畢業生
提供最多3年的持續支援服務。具體執行細節
有待政府與職訓局進一步商討。」
職訓局亦會制訂策略方案以有系統地引進更

多資歷架構認可課程及定期更新訓練課程內
容，以及為學員安排更多工作實習機會。發言
人表示，不論展亮中心或社署資助的綜合職業
訓練中心的畢業生，均可報讀有關技能提升或
再培訓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政
府有意針對真人電話推銷進行立法規
管，並打算採用對拒收訊息登記冊立
法的方式進行。民建聯一項調查發
現，逾半受訪市民曾通過手機接獲真
人電話促銷，當中不少更近乎天天收
到，68.4%受訪者覺得滋擾，大部分
受訪者均贊成政府就拒收訊息登記冊
立法。民建聯建議盡快立法， 減少
真人電話促銷對市民生活的滋擾。

近七成人感到滋擾
民建聯於上月9日至16日透過電話

隨機抽樣方式，訪問了800名15歲或
以上市民，了解他們對真人電話促銷
和政府對拒收訊息登記冊立法政策的
看法。結果顯示，57.3%受訪者曾通
過手機收到真人電話促銷，26.9%受
訪者更指過去6個月差不多天天都收
過推銷電話。在有收過推銷電話的受
訪者當中，68.4%覺得「非常滋擾」
或「有些滋擾」。
民建聯亦在是次調查中發現，僅得

27.2%受訪者有收過有用的電話推銷
資訊，另有11.1%受訪者曾聽信推銷
電話而購買產品或服務，最後卻發現
受騙。
調查並指，多達63.5%受訪者贊成

政府就推出拒收訊息登記冊立法，僅
得25.2%表示反對。另有65.5%受訪
者贊同向長者推廣來電過濾程式，以

幫助長者處理電話推銷的問題。
民建聯工商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黃定光

指出，大部分市民均認為真人促銷電話對日常
生活造成滋擾 ，且有逾60%受訪者，特別是
長者都沒有在電話上使用過濾程式的習慣，因
此大多數市民均贊同政府應就拒收訊息登記冊
立法。

倡拒收訊息登記冊立法
他建議在和各業界協商情況下，政府應盡快

就拒收訊息登記冊立法，減少真人電話促銷對
於市民生活的滋擾。同時，過濾程式也是減少
真人電話促銷滋擾的有效途徑，但對長者而
言，則未必能掌握有關科技，希望政府或能分
配部分資源，幫助長者利用科技處理電話推銷
的問題。
他續說，雖然大部分真人電話促銷對市民產

生滋擾，但仍有部分資訊能幫助市民，因此希
望政府在處理登記冊訊息時要做好調查，仔細
分類，如豁免有「過往或現行的業務或客戶關
係」的促銷來電等，確保市民能接收到有用訊
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律政司司
長鄭若驊，及其丈夫潘樂陶持有的兩個
獨立屋被指有懷疑僭建物，經調查後，
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資深大律師梁卓
然昨日發表聲明，指在諮詢外間的法律
意見後，認為潘樂陶物業的僭建問題
「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故有關方面
已就潘樂陶違反《建築物條例》申請傳
票。針對鄭若驊物業的僭建物，由於有
部分是她在購入時已建成的，部分則無
證據證明有關僭建物是在她購入後興建
的，並無足夠證據支持合理機會達致定
罪，故決定不檢控鄭若驊。
梁卓然在聲明中指出，去年12月，有

傳媒報道由潘樂陶及潘穎欣持有的3號
屋，及由鄭若驊透過一間公司持有的屯門
海詩別墅4號屋均懷疑有僭建物。今年
初，為避免可能產生任何偏頗或不當影響
的印象，律政司司長即授權梁卓然處理所
有與該事件有關的報告、指控和投訴的檢
控事宜，包括在有需要時，決定是否應對
涉案的任何人士作出檢控。
其後，屋宇署人員到現場視察後，發現

多個僭建物。在作出調查、準備所需調查
報告並尋求專家意見後，屋宇署於上月23
日將調查檔案提交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包
括建議就3號屋的僭建物檢控潘樂陶和潘
穎欣，但就4號屋的僭建物則不對鄭若驊
作出檢控。
聲明指，為免可能產生任何偏頗印象，
刑事檢控專員委託在該事件中沒有利益衝
突的資深大律師蔡維邦，就是否有足夠證
據提出刑事檢控而提供獨立法律意見。
本周三，蔡維邦提交其法律意見，表示
就潘樂陶有關3號屋的僭建物，即一個水
池構築物，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但就鄭
若驊有關4號屋的僭建物和潘穎欣有關3
號屋的僭建物，則無足夠證據支持合理機
會達致定罪。

律政司：無足夠證據支持鄭定罪

在考慮了資深大律師的意見、屋宇署提
交的證據、適用法律及《檢控守則》的原
則後，刑事檢控專員同意沒有足夠的證據
支持合理機會就鄭若驊有關4號屋的僭建
物和潘穎欣有關3號屋的僭建物，達致定
罪，但是就潘樂陶有關3號屋的僭建物，
則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
就此，屋宇署已提出告發，就潘樂陶違
反《建築物條例》，即「明知未事先獲得
建築事務監督的書面批准及書面同意，便
展開或進行建築工程」申請傳票。
由於就潘樂陶有關3號屋的僭建物提出

的檢控程序已經展開，因此不宜就此事作

出進一步評論或就沒有足夠證據檢控潘穎
欣提供詳盡理由。
聲明進一步解釋，在4號屋的僭建物

中，包括天台屋等，是在鄭若驊的公司於
2008年10月23日成為有關物業的登記業
主之前已經建成的。
至於疑為僭建的地庫，根據專家意見，
目前沒有可靠的測試方法能夠將混凝土結
構的年齡評估在一段精確的時間內。僅根
據混凝土結構的現有狀況判斷，不可能評
估或估計地庫的建造日期。同時，有其他
證據指出，鄭若驊在購買4號屋前，該地
庫已經建成。
聲明指，其他較小型僭建物無法從航空
照片或其他現有證據中查明其建造時期，

而4號屋發現的其他更改和改裝，如設於
分隔3號屋及4號屋圍牆的門口，均屬
《建築物條例》所指的豁免工程。

沒證據顯示鄭購屋後加建
聲明引述蔡維邦的法律意見，指在仔

細考慮所有證據及資料後，認為沒有證
據顯示有關的僭建物是在鄭若驊購買4號
屋後建造的，或是在她成為物業擁有人
之後明知而展開或進行的違例建築工
程。因此，他的結論是，沒有足夠的證
據足以支持檢控鄭若驊違反《建築物條
例》，即「明知未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
督的書面批准及書面同意，便展開或進
行建築工程」。

潘樂陶涉僭建被控 鄭若驊無證據免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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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亮原區重置
安排達成共識

■民建聯調查發現，大部分受訪者均贊成政府
就拒收訊息登記冊立法。

港鐵沙中線紅磡站自本月10日開始鑿
牆，運輸及房屋局昨日中午發新聞

稿證實，截至前天先後兩度在東西走廊B
區月台層板近東面連續牆，以非破壞性
方式「陣列式超音波檢測方法」檢驗鋼
筋螺絲頭扭入螺絲帽情況，發現5支鋼筋
檢測結果均未達標，包括在東西走廊B
區月台層板近東面連續牆頂部有兩支鋼
筋螺絲頭扭入螺絲帽不達標，其中一支
的扭入長度僅為6.22毫米，遠低於可接
受的37毫米水平，其螺紋外露數量更達
8個至9個，超標三倍至四倍。
根據該螺絲帽供應商的資料，正確安裝
螺絲頭的準則為螺絲頭最多外露兩個扭
紋；螺絲頭扭入螺絲帽的長度至少需要有

40毫米，測試容許的量度差距為3毫米。
路政署昨晚再在沙中線工程項目網頁

（www.hyd.gov.hk/tc/road_and_railway/
railway_projects/scl/index.html）公佈更
多鋼筋檢測結果，其中在東西走廊B區
月台層板近東面連續牆頂部的3個螺絲帽
均達標，但東西走廊C1區月台層板近東
面連續牆底部的兩個螺絲帽，其中一個
的鋼筋螺絲頭扭入長度僅得36.78毫米，
尚欠0.22毫米才達標準下限。
路政署同時指出，開鑿東西走廊 C1

區月台層板近東西走廊連續牆底部時，
前日在測試位置以外發現一個未經連接

的螺絲帽，詳情仍有待證實。
路政署表示，根據港鐵的全面評估策

略，當第二階段的實地開鑿檢測工作完
成後，港鐵會在第三階段綜合首兩階段
的測試結果，為紅磡站擴建工程進行詳
細結構分析，以確認工程的整體結構狀
況是否可以接受，以及是否須進行加固
工程。
港鐵昨日回應指出，現階段僅以少量

螺絲帽的初步抽檢結果而作出任何結
論，實在言之尚早，並指螺絲帽與鋼筋
出現不同程度的接駁，並不一定代表螺
絲帽的組裝無效，或構成對車站整體結

構及安全的關注。
港鐵續指，對至今已進行檢測的螺絲

帽與鋼筋的接駁狀況和程度與供應商所
建議的施工質量水平出現偏差表示非常
關注，但認為施工質量出現偏差並不一
定代表螺絲帽組裝的承托力無效。

港鐵：不排除追究禮頓責任
港鐵強調，總承建商禮頓亞洲有限公司

對確保所有工程必須全面符合合約、法定及
施工質量要求「實在責無旁貸」，故會保留
權利，日後不排除循法律途徑向禮頓追討未
符合施工所需規格或質量要求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就刑事
檢控專員昨日的決定，多名法律界人
士均認為，刑事檢控門檻高，而目前
並無證據證明鄭若驊物業的僭建物是
她建造的，且刑事檢控專員在作決定
前已徵詢獨立的法律意見，故有關的
決定合理。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立法會議員何君

堯昨日指出，在香港僭建是違法的，但
住進有僭建物的物業並不犯法，而根據
之前公開的證據顯示，僭建物是在鄭若
驊購入前已經存在，亦無法證明是她所
建，就屬證據不足。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行主席、大律

師馬恩國表示，違反建築物條例屬刑事
罪行，可以判罰款甚至坐監，故在作出

刑事檢控時的舉證十分嚴格，包括要必
須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的犯罪動機，否則
難以入罪，而目前並無證據顯示有關僭
建物是鄭若驊購入後建造的，故刑事檢
控專員的決定合理。
他續說，刑事檢控專員在處理此事時

已謹慎諮詢了獨立法律意見，依足程序
和法律作出決定，倘入罪機會微仍亂作

檢控，將會浪費公帑，更會招來法庭批
評。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

指，刑事檢控專員在聲明中提供了足夠
資料，並採取了合理措施包括尋找獨立
資深大律師給予意見，並沒有偏頗或包
庇。
就聲明中未有披露檢控潘樂陶的理

據，張達明認同不適宜在現階段在這方
面交代太多，因為在法庭程序展開時，
公眾會知道背後的理由和證據。

法律界認同刑事檢控專員決定

■沙中線紅磡站再揭3支被檢測的鋼筋螺絲頭接駁未完全扭入螺絲帽，即至今鑿檢的10支鋼筋中，有6支不達標。 資料圖片


